
生态补偿方案 
一、补偿背景 
随着城市建设与发展，焦作市在雨水资源管理及生态保护方面面临诸多挑战。通过年径流总
量控制率计算可知，场地的雨水管理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，为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与
可持续发展，需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方案，以激励各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，提升
城市整体生态环境质量。 
二、补偿原则 

1. 公平公正原则：确保生态补偿机制对所有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一视同仁，依据其对生
态系统的贡献或影响程度合理确定补偿或受偿额度。 

2. 谁受益谁补偿，谁保护谁受偿原则：从雨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环境改善中获取利益的
主体，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；对生态保护做出积极贡献，如通过优化场地设计提高年径流
总量控制率、增加绿地面积等的主体，应得到合理补偿。 
3. 可持续性原则：生态补偿方案应保障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，补偿资金及措
施需有利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，而非短期行为。 
三、补偿对象 

1. 生态保护贡献者 
o 土地开发者：在项目开发过程中，积极采用绿色建筑技术，增加透水铺装面

积、建设下沉式绿地和雨水花园等，有效提高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，对雨
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开发商或建设单位。 

o 社区与居民：参与社区层面生态保护行动，如积极维护小区内雨水收集设施、
开展绿化种植活动等，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的居民群体或社区组织。 

2. 生态环境受损者 
o 周边自然生态系统：因城市建设活动导致生态功能受损的区域，如原有湿地、

林地等生态系统因开发建设受到破坏，影响其雨水调蓄、净化等功能的，应
对其进行生态修复补偿。 

o 受影响的相关利益者：如因雨水排放变化等原因，生产生活受到一定负面影
响的周边企业、农户等，可给予适当经济补偿或采取替代措施恢复其利益平
衡。 

四、补偿标准确定 
1.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：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雨水调蓄、净化、生物多样性

维护等功能进行量化评估，确定其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。例如，经评估，每增
加 1 平方米绿地，其年雨水调蓄及净化等生态服务价值为 [X] 元，以此为基础确定
对绿地建设者的补偿额度。 

2. 根据生态保护成本核算：对于实施生态保护措施的主体，核算其在建设和维护生态保护
设施（如雨水收集系统、生态修复工程等）过程中的实际投入成本，包括材料、人工、设备
等费用，给予合理补偿。如建设一套雨水收集系统的成本为 [具体金额]，根据其运行效果和
持续时间确定补偿比例。 
3. 参考经济损失赔偿：针对生态环境受损者，通过评估其因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，如
农作物减产、渔业资源减少等，确定相应的补偿标准。例如，某农户因周边雨水排放改变导
致农田受淹，农作物减产损失经核算为 [X] 元，给予相应赔偿。 
五、补偿方式 

1. 资金补偿：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，由政府财政拨款、受益企业缴纳费用、社会捐
赠等多渠道筹集资金。对生态保护贡献者给予直接的资金奖励，对生态环境受损者
进行经济赔偿。资金发放可采用一次性支付或分期支付的方式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 



2. 政策补偿：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的企业和个人，给予税收优惠、土地使用政策倾斜等政
策支持。例如，对采用绿色建筑技术提高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开发商，在土地出让金方面给
予一定比例的减免；对开展生态保护活动的社区，在社区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 
3. 技术补偿：为生态保护主体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和指导，帮助其更好地实施生态保护措
施。组织专家团队为土地开发者提供雨水综合利用系统设计、生态修复技术等方面的培训；
为社区居民开展生态环保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，提高其生态保护能力。 
六、资金来源与管理 

1. 资金来源 
o 政府财政预算：政府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生态补偿，

作为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。 
o 生态环境税费：对高污染、高能耗企业征收生态环境税费，专项用于生态补

偿。如对工业企业排放污水、废气等污染物，按照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税费，
纳入生态补偿资金池。 

o 水资源费及水费附加：在水资源费和居民、企业水费中附加一定比例的费用，
用于支持雨水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相关的补偿项目。 

o 社会捐赠：鼓励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参与生态补偿，对捐
赠者给予一定的荣誉表彰和税收优惠。 

2. 资金管理：成立专门的生态补偿资金管理机构，负责资金的筹集、分配和监督使用。制
定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，确保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。建立资金使用台账，定期向社会
公开资金收支情况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对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，保障资金
安全和有效使用。 
七、监督与评估机制 

1. 监督机制：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。政府部
门负责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管，确保补偿对象符合条件、补偿方式和
标准执行到位；第三方机构对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，出具审计报告；
公众可通过举报、参与听证会等方式对生态补偿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2. 评估机制：定期对生态补偿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。委托专业的生态环境评估机构对
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，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是否提升、生态服务功能是否
改善、生物多样性是否增加等指标；同时对补偿对象的满意度进行调查，了解其对补偿方案
的评价和需求。根据评估结果，及时调整和完善生态补偿方案，确保其有效性和适应性。 
八、实施步骤 

1. 准备阶段（[时间区间 1]） 
o 成立生态补偿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方案的制定、实施和协调工作。 
o 开展全市生态系统现状调查和评估，收集相关数据，明确生态保护和受损情

况。 
o 制定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和相关配套政策。 

2. 实施阶段（[时间区间 2]） 
o 按照补偿标准和方式，确定补偿对象名单，发放补偿资金、落实政策补偿和

技术补偿措施。 
o 建立生态补偿项目库，对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进行筛选和实施，确保资金合

理使用。 
o 加强监督管理，定期检查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。 

3. 评估与调整阶段（[时间区间 3]） 
o 组织开展生态补偿方案实施效果评估，收集各方反馈意见。 



o 根据评估结果，对补偿标准、补偿方式、资金来源等进行调整和完善，持续
优化生态补偿机制。 

 


